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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接控股股东河南豫联

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豫联集团”）通知，获悉豫联集团将其所持有

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并重新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2016 年 7 月 20 日，豫联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0,000,000 股限售流通

股质押给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融资（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2 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的临 2016-106 号公告）。该部分限售流通股已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6-148 号公告。 

2016 年 8 月 2 日，豫联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0,000,000 股无限售流

通股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用于融资（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3 日刊登在 《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 

2016-108 号公告）。 

2017年7月12日，豫联集团将上述60,0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445%）

无限售流通股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

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同日，豫联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0,000,000 股

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融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0,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用于融资，上述两笔质押共计

60,00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445%）无限售流通股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7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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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

时止。 

目前，豫联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878,060,0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419%；

豫联集团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 867,6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19%。 

豫联集团资信状况良好，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

利润等，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股

份质押暂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